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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人員年金制度改革座談會會議摘要紀錄 
 

座談會名稱

/場次 
教育部中部辦公室/第 8場 

時 間 101年 12月 14日下午 2時至 4時 

地      點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學藝大樓 1樓階梯教室 

政 策 說 明 

主 講 人 
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人事科林專員輝雄 

參 與 座 談 

單位/人員 

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業、宜蘭、花蓮、臺東地區國

立高中職現職及退休教育人員，共計 40人。 

綜 合 意 見 

摘 要 

一、如何合理調整退休(保險)給付條件 

（一）對於私校服務年資已滿 25年者，應視為符合給付率 

       0.65%至 1.3%間之最高給付標準，而不宜以 30年或 

       35年為給付 1.3%之最高標，再遞降其他年資者，須 

       考量有人係因主客觀因素被迫滿 25年即退休，而未 

       達 60歲者。 

（二）未達 25年，而已滿 60歲退休者，則依其年資遞減其 

給付率，如：以 20年服務年資為例，20: X=25: 

1.3%,X=1.04% 

二、如何合理調整各類退休(保險)基金之提撥費率 

     無 

三、如何規劃改革時程 

     無 

四、對退休(保險)制度之其他具體建議 

（一）私校與公校最大不同結構的問題，最主要是招生問題， 

     其私校不若公校有政府補助。年金制度有些是學校要提 

     撥的，在私校財務狀況是否允許年金改革。退休制度及 

     公保年金應考量各校財務負擔。 

（二）政府常不重視私校的意見，私校教職員職前保的是勞 

保，進到私校之後即改公保。惟勞保與公保不能合併，

因為保險體制是不同的，不同體制是不可合併的。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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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經營不善之倒閉，他什麼退休金都沒有，政府均無

去討論這個問題，建議私校教師可併計公保與勞保的

年資辦理退休。 

（一） 公教保險法修正草案內有規定到不足部分要由學校來 

撥補，這樣對私立學校來講，是個滿龐大的負擔。此

部份負擔可否由政府來概括承受 (即年金制度後，舊

制差額由政府負擔) 。 

（二） 國家的制度是由政府的公務部門設計，經立法通過由 

行政部門執行，高所得的精英人才，專業學者早已提

建議，希望永續的全民年金制度，請現職的政務官、

事務官加油 

（三） 私校教職員儲金制度退休金無月退，請儘速讓公保年 

金通過實施，以保障私校教職權益。 

（四） 私校即將面臨少子化危機，學校亦勢必將面臨轉型或 

關門，要達退休條件實屬不易。而目前公保及勞保年

資不得合併計算，若學校中途關門對於中、高年齡且

有一定服務年資之教職人員何去何從，勢必嚴重影響

他們的退休或請領公保年金的權益。是否應考量上述

問題並儘速規劃一次到位的私校年金制度並及早實

施。 

 


